
 

 

1 

臺灣企業或產業赴陸風險案例 

大陸委員會經濟處 113.2.29 

風險類型 案例重點 

1.中國大陸地方政府查

稅，臺商規劃自中國

大陸撤資 

近期中國大陸稅務稽查風聲又起，某上市櫃公司在中國大陸

的子公司或是臺商家族企業收到稅務事項通知書，要求針對

一般的稅務申報事項說明。最終若確認需補稅，可能須繳納

50%以上的罰款，每日萬分之五的滯納金。由於該臺商在中國

大陸只有這家公司，且近年經營困難早想將公司解散清算，

稅務稽查局的人擔心該臺商捲款潛逃，警告若未在期限內繳

納相關稅款將面臨刑責（中央社，2022.3.11）。 

2.中國大陸民營企業參

與「混改」不易成功，

臺企參與之風險極高 

2019年 8月以來中國大陸以國進民退方式，讓兩大互聯網企

業配合「混改」，對外宣稱「國企加互聯網」，實質變成「公

私合營」。凸顯出中國大陸對於企業的政治影響，也透露出中

國大陸對於資金水位的需求（大紀元，2019.11.24）。 

3.陸企財務危機、違約

倒帳，臺資銀行及租

賃業者踩雷 

1.國銀中國大陸分行踩到央企地雷，2018 年獲利衰退 12%：

去年 10月國內某些銀行在陸分行，因參貸陸某央企人民幣

10.5億元聯貸案，發生違約事件，增加提存呆帳準備金，

吃掉獲利，使國銀在陸分行去年全年稅前盈餘僅剩 37.1

億元，年衰退 12.2%（ETtoday 財經，2019.2.20、蘋果即

時， 2019.2.1、經濟日報， 2018.12.15、大紀元，

2018.12.15）。 

2.國銀在中國大陸行授信誤踩雷，逾放 2019年 1月再增 0.08

個百分點：國銀大陸分行今年 1月逾放比自去年 12月底的

0.11%增為 0.19%，主因為某國內銀行在陸分行自貸新臺幣

1.35億元給中國大陸昆山地區某材料公司，但因財務問題

無法償還，1 月整筆貸款列入逾放，也導致該銀行在陸分

行逾放提高至 0.58%（自由時報，2019.3.6、中央社，

2019.3.5、蘋果即時，2019.3.5、蘋果即時，2019.2.1、

ETtoday財經，2019.2.20）。 

3.11 家國銀跨海參加大陸某公司 4 億美元聯貸案，今年 10

月起未依約攤還本息,2020 年 1 月倘仍未屐約，就要打入

逾放（經濟日報，2019.12.6）。 

4.中國大陸上海某中型農藥公司發生財務危機，臺資租賃

業、銀行與中國大陸金融機構等逾十家業者「踩雷」，據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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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類型 案例重點 

者統計，臺資租賃業者合計對該公司曝險金額約為人民幣

4,000 萬至 5,000 萬元，臺資銀行上海分行對該公司債權

則為人民幣數百萬元（經濟日報、自由時報，2023.9.7）。 

4.中共要求臺商以實際

行動支持「九二共

識」，審查其言論及威

脅公司營運 

1.國臺辦 2018 年 3 月 28 日記者會稱，陸方「支持臺商赴陸

投資發展，也希望廣大臺商承擔起社會責任，促進兩岸經

濟交流合作，以實際行動支持『九二共識』，反對臺獨」（國

臺辦，2018.3.28）。 

2.某臺資企業負責人於 2018年 2月返臺期間表示，支持我方

兩岸政策，經媒體披露後，中國大陸客戶表示，鑒於其涉

臺不當言論，不再與該公司發生業務關係，該臺商不堪壓

力於 3月 23日在臺灣報紙登廣告表達道歉及「反對臺獨、

支持『九二共識』」（中國時報、聯合報 2018.3.23）。 

3.臺灣某公司官網將臺灣列為國家，招致中國大陸網民發動

拒買，被迫修改官網並道歉；臺灣知名書店疑受高層親綠

背景影響，赴上海展店計畫受阻（自由時報，2018.3.31）。 

4.中共國臺辦 2021年 11月 22日發布新聞指出：歡迎支持廣

大臺胞臺企來大陸投資發展，將繼續依法保障臺胞臺企的

合法權益，但絕不允許支持「臺獨」、破壞兩岸關係的人在

大陸賺錢，幹「吃飯砸鍋」的事。臺灣某大廠董事長投書

報社，表示跟多數臺灣人一樣，希望兩岸維持現狀，更反

對台獨，支持辜汪香港會談時主張的九二共識，並且和美

國與國際態度一致，支持一中原則（聯合報，2021.11.30）。 

5.中國大陸經營環境變

遷，臺商成本陡增，

風險增加 

1.中國大陸環保法規日趨嚴格，致生產成本提高，讓臺商在

經營上面臨許多困難及挑戰。限污令從華東、華北向華南

臺商延燒，今年 4 月環保稅上路，臺商成本再增。從去年

3 月至今，至少關掉幾千家小型工廠，無法轉型升級的傳

統小廠被迫轉移、關廠，掀起一陣關門潮（經濟日報

2018.4.5）。 

2.2021年 9月中國大陸逾半數省份因「能耗雙控」政策爆發

大規模拉閘限電，包括廣東、江蘇與浙江等臺商聚集最密

集的省份，臺商反應限電通知突然，難以因應，東莞甚至

被要求自選 15天限電並持續到 12月，嚴重影響臺商營運。

在大陸能耗雙控與減排政策氛圍下，未來限電恐成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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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商將面臨極大考驗（上報，2021.10.17）。 

3.3家國銀分別利用 OBU、國內分行承作大陸某補教機構聯貸

案，合計授信 6,500 萬美元，且無擔保品，只有保證人。

因中國大陸打壓補教政策，該補教名校營運急轉直下，110

年 8 月違約後進行債務協商，其中兩家國銀初步提報認損

約 4500萬美元，合計 3家損失率恐超過 7成（經濟日報，

2022.4.19）。 

4.中國今年經濟不振，許多「一刀切」政策造成民怨，在中

國的臺商也深受其害。一名湖北臺商在當地投資興建高爾

夫球場，十八洞設施都已建置完畢，日前卻因「退林還耕」

一道命令下來，無法開幕營業，血本無歸；另有在中國沿

海省分做染料的臺商，一夕之間沒達到環保標準，就被中

共當局要求關廠，沒任何配套措施，有苦難言（自由時報，

2023.7.31）。 

6.與陸方合資有一定的

風險，宜事先做好防

護措施 

1.臺商到中國大陸投資，雖有許多成功案例，但也有被中國

大陸股東吃掉，落得血本無歸的例子。如：臺灣某青年在

中國大陸東莞創業，成功生產「自拍機器人」，初嘗成果後

卻發現陸籍夥伴掏空企業，經 2016 年法院判決應返還資

金，後選擇與其退股、拆夥，分道揚鑣（聯合報，2018.3.13、

蘋果日報，2018.3.13）。 

2.1992年臺商與北京廠商合資開發北京東三環的土地，投入

鉅資、規劃完成後，惟於 1977年遭中國大陸國土資源部強

奪轉特定人士開發。臺商將部分標的提請商務仲裁雖獲勝

訴，惟最高法院未確實執行保障臺商權益。臺商時至今日

仍尋求協助，希望獲得合理的補償（蘋果日報， 

2019.11.26）。 

3.臺灣某人壽公司投資中國大陸銀行（以股價港幣 2.9 元認

購；總投資額約新臺幣 87億，持股 7.03%，為第二大股東），

惟 2019 年傳出六大股東轉賣（股價跌至港幣 1.61 元，跌

幅逾 44.48%），等同遭當地地方政府接管，該人壽投資失

利，未來前景福禍未卜（鏡周刊，2019.11.27）。 

4.中共官方對臺力推「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鼓勵臺灣人在

福建等地買房置產創業，惟臺商向海基會反映的「財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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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投訴案件」歷年件數約有 40件左右。有位臺企聯重量級

的中國臺商，在浙江購入許多土地，隨著外商進入中國後，

臺商優勢不比當年，當地政府用強制徵收方式要把臺商土

地拿回去，卻只用原價及低價徵收，這種案件不只一件，

廠房、土地糾紛都有，顯示中國政府未能保障臺商權益（自

由時報，2023.10.10）。 

5.律師合約詐騙 坑臺商逾 12 億：某臺商 1989 年到珠海經營

電子錶工廠，自 2009 年聽信地產掮客，花 1 億人民幣買下

廣州一家瀕臨破產的國企，從移轉企業法人代表、股權被

侵吞、反被舉報行賄遭拘留。後接連與當地律師事務所簽

署多份天價律師服務費合約，反而積欠律師費上億元或須

割讓公司股權給律所。總計前後遭詐騙 2.8 億人民幣（約

新臺幣 12.32 億），成了律所「合約詐騙」對象，除資產陸

續被掏空，還因不願支付款項，遭多家律師事務所提告，

陷入訴訟深淵（聯合報，2023.10.29）。 

7.中共以政治干預企業

投資經營，或遭文革

式獵巫，並被迫表

態、道歉 

1.臺資連銷咖啡專賣店，近期遭中國大陸網民或有心人士獵

巫舉報，以「分裂國家」、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為由，遭

中國大陸媒體及網路無限上綱追打及政府機關威嚇。中國

大陸更挾其市場力量及以貼標籤的強硬手法脅迫企業屈從

其政治立場及意識形態，引發文革式獵巫風險（中央社，

2018.8.15、新唐人，2018.1.13）。 

2.我臺商赴陸拓展麵包烘焙事業，因遭中國大陸部分網友貼

上政治標籤，影響商業經營，被迫作出政治表態（自由時

報、蘋果日報，2018.12.11）。 

3.我某創業青年受訪時提到「中國是非常喜歡洗腦、喜歡文

宣的國家」等言論，另透露中國助臺青創業「多少有一點」

政治目的則回應，引發大陸網友不滿，被迫錄製影片道歉

（自由時報、蘋果日報，2018.12.11）。 

4.臺灣某筆電廠商在其官網稱「中國代工製造低成本、低質

量」，遭中國共青團出征，多個中國電商平台停售該公司產

品，為了止血，董事長辭去該子公司董事長職位（自由時

報，2021.5.19）。 

5.國臺辦 2022年 8月宣布對「臺獨頑固分子」採取刑事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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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終身追責，同時宣布懲戒四家「臺獨頑固分子」關

聯機構，禁止大陸企業團體或個人與其交往，並禁止負責

人登陸。惟部分被點名的企業表示沒有過捐款，係員工個

人進修，公司並未支付費用，不明白為何被點名；部分則

係小額捐款（聯合新聞網，2022.8.4）。其中一家被點名的

公司負責人後於受訪時表示「將支持『九二共識』、反對『臺

獨』，將與『臺獨』相關組織、機構劃清界線」，國臺辦於

2023 年 7 月 13 日宣布解除對該公司的懲戒（自由時報、

經濟日報、聯合報，2023.7.13）。 

8.中共對臺資企業產品

註冊規定採取歧視

待遇 

1.陸方突禁我食品及農產品進口，以及對臺企註冊規定有所

歧視： 

（1）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臺之際，中國海關總署

突禁止臺灣 100多家食品廠產品進口，其中包括多家知

名業者；另外，中國對其他國家和臺灣廠商之註冊方式

及補件截止期限不同，雙重標準，其政治意圖相當明顯

（自由時報、經濟日報，2022.8.3、聯合報，2022.8.4）。 

（2）中國暫停臺灣水產品、酒類進口，提出《進口食品境

外生產註冊管理規定草案》，此為食品貿易障礙措施，

尤對臺灣採取歧視待遇，包括只有我國必須以紙本申

請，其他國家可上網填報；其他國家申請期限都是到

2023 年 6 月 30 日，但我國期限卻是今年 6 月 30 日；

以及針對我國遭暫停進口的案件，中方未提供不合格理

由等（自由時報，2022.12.10）。 

2.要求我輸陸貨品產地須標示為「中國臺灣」：我業者被中國

廠商要求，必須在產地包裝標註「中國臺灣」字樣，否則

不能順利通關，損失恐慘重（《香港 01》，2022.8.6）。 



 

 

6 

風險類型 案例重點 

9.中國大陸環境大幅變

遷，產生許多臺流，

赴陸發展存有一定風

險 

1.臺商西進引發的「臺流」問題殷鑑不遠，另某臺商 90年代

赴陸設鞋廠，5、6年後經營不善倒閉，只能與幾個類似遭

遇的臺灣人輾轉在各省市間，到處籌辦「臺灣美食節」，藉

此賺取生活費，在中國大陸一待近 20年，106年遭強制遣

送回臺（中央社，2018.6.27）。 

2.受到美國與中國大陸貿易戰、新冠疫情以及大陸自身經濟

情勢的影響，從疫情前的 2019 年到 2022 年，經由大陸臺

協轉請海基會協助接回臺流人數，分別為 44 人、62 人、

67人和 87人，「臺流」人數逐年上升。多名在陸臺商表示，

近年外銷訂單銳減，國際貿易複雜，臺資廠商倒閉案例頻

傳；部分臺幹在疫情期間轉到大陸廠商任職，卻遇到史上

最大畢業潮，有人甚至自動降薪，後公司倒了，最後仍淪

為臺流（聯合報、經濟日報，2023.8.21）。 

3.一名長期資助「臺流」的華南資深臺商舉例，曾在大陸嘗

試創業但不順利的一名臺北青年，在大陸從事家具行業，

收入不差，生活穩定，但兩三年前因為疫情因素，大陸辦

公家具內銷市場萎縮，公司訂單驟減，幾乎沒有業績，他

遭到裁員，失業後仍在大陸苦撐一段時間，幾度轉換工作

都不順，甚至一度淪落到廣東佛山流浪。後經當地臺協協

助，為他辦妥相關證件並向移民署申請入境許可，才順利

回臺（聯合報、經濟日報，2023.8.21）。 

10.中國大陸於多地設

置兩岸青創基地，惟

臺青創業成功機率

低 

近年大陸多地紛設「兩岸青創基地」，向臺青提供創業啟動資

金、辦公室租金減免等優惠，惟補助金最多只能讓創業者撐

兩年。一名創業基地的臺灣經營者透露，這幾年營運下來，

失敗離開的團隊約占半數，兩年扶持（輔助）年限內沒辦法

自立而離開的占四成，成功創業項目大約在 5%到 10%之間（聯

合報、經濟日報，2023.8.21）。 

11.中國大陸「住房公積

金」形同虛設 

對臺幹來說，申請住房公積金帳戶，除雇主要負擔，勞工自

己也要部分負擔，臺灣人民不可能放棄臺灣的勞健保，而陸

臺兩地繳稅，荷包也會縮水，與其用住房公積金申請優貸買

房，不如跟公司談住房津貼較划算。就實質面來看，因為臺

灣人的稅不在中國大陸繳，住房公積金就用不到，形同虛設 

（聯合報，201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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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中國大陸購房享

超國民待遇，南京臺

胞嘆有坑 

一位常住南京的臺胞透露，南京惠臺政策在臺胞購房上雖給

出「超國民待遇」，但對臺胞購買「二手房」並沒有配套政策；

也就是說，購買二手房時，臺灣人會遇到境外資金無法結匯

的大麻煩，如果因為對政策細節不熟悉，臺胞簽約買下二手

房後，將無法取得房產局的網簽公章，合約的正當性將不被

銀行接受，也就不能結匯；最壞情況就是資金無法匯入，臺

胞可能賠上訂金（旺報，2019.5.24）。 

13.中國大陸外匯管制

嚴格，資金合法匯回

不易 

在大陸的某臺灣女藝人，有意結束手上的陸劇戲約返臺退

休，攢下的人民幣 3,000 萬由於大陸有嚴格的外匯管制，無

法一次匯出，經友人介紹循地下管道匯回臺灣，卻遭對方侵

吞，養老金轉眼化為烏有（東森財經，2019.6.5）。 

14.中國大陸推動共同

富裕政策，臺商恐被

迫劫富濟貧 

中國大陸的「共同富裕」政策提出後，臺企聯對外宣稱，臺

企聯及中國大陸各地的臺商協會，俟中國大陸「共同富裕」

政策具體出爐後，可能會成立自己的慈善基金會。部分臺商

認為「共同富裕」是為「縮短差距」而進行的「劫富濟貧」，

臺商在中國大陸可能被迫響應政策（中央社、聯合新聞網，

2021.9.13）。 

15.中國大陸利用社會

信 用 系 統 擴 大 監

控，迫使臺企向政府

政策妥協 

1.中國大陸預計 2020 年全面實施「社會信用系統」，今年 4

月指國外航空公司，在其官網上對臺灣、香港和澳門的稱

呼「嚴重不誠信」，「不利這些航空公司的信用紀錄」，將依

法開罰。不僅航空公司，對日本零售商等企業，也有類似

情況。6 月底起，還將擴及非營利、非政府組織、商會和

社會組織（自由時報，2018.6.29）。 

2.中國大陸 5 月 1日發布鐵路 7 種、飛航 9 種行為規定，違

反者將成「失信者」，半年及 1年內無法搭乘。中國大陸總

理李克強：「讓失信者寸步難行，守信者一路暢通」，至今

年 4月，已有 400萬人無法搭高鐵、1千萬人無法坐飛機；

以報導揭弊的中國大陸記者成為失信者後，那一年他買不

了機票、高鐵票、房地產，小孩上學都受限制（商業週刊

159期，2018.5）。 

3.中國歐盟商會及中國德國商會於 2019 年 8 月 28 日在北京

發布研究報告，呼籲歐洲企業與民眾當心，中國 2020年全

面實施的「社會信用體系」不僅影響中國個人與企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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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外商也將深受衝擊。美中貿易戰仍有不少外商顧及

商機以及外逃不易而猶豫不決。然而，中共即將實施的「企

業版社會信用體系」，很可能讓他們更有理由逃出中國市場

（鳴人堂，2019.11.11）。 

16.中國大陸法律訴訟

爭議，致臺商權益受

損 

臺商在陸投資糾紛雖獲中國大陸法院判決勝訴，卻未獲實質

保障： 

（1）某臺商表示在中國的廠房遭強制拆除，惟當地政府至

今拿不出拆遷協議，連拆遷補償款也下落不明，在後續

衍生的相關訴訟中，見自家公司印章遭到變造，竟然都

不算犯法「那裡就是一個人治社會，所謂法律僅供參

考。」 

（2）某臺商泣訴因自家企業文件遭偽造而陷入投資糾紛，

多年訴訟過程中，曾多次絕食抗議並被公安驅逐，卻沒

想到即便勝訴，最後房產證竟仍遭當地臺辦扣留迄，致

仍無法獲得賠償款。 

（3）某臺商早前向中國大陸一家房產公司購買商舖並付清

款項，沒想到對方一屋多賣，竟未交屋，中間雖獲法院

判決勝訴，申請強制執行卻被拒絕（商業週刊，

2020.12.24）。 

17.農漁業投資經營風

險 

1.赴陸投資農業「處處地雷」：近 3 年國人赴中發展涉農領

域，6大受挫類型包含： 

（1）「中方取得技術後終止合作」：雲林民眾與成都某超市

合資成立農科發展公司，中方在取得育種技術後，藉故

終止合作。 

（2）「無故遭解職」：中南部農產公司人員，任職廈門某物

流公司，負責協助建立雲林及高雄兩岸農產交流管道，

在完成階段任務後，無故遭解職。 

（3）「投資失敗」：國人與福建平潭綜合實驗區農業合作社

簽約生產山茶籽油，因受疫情影響，成品無法運往臺灣

致產品滯銷，合作被迫中斷。 

（4）「退出經營」：臺商在江蘇淮安與陸人合夥設立農業科

技公司，主營生態農業技術開發和生產經營，因與合夥

人經營理念不合，退出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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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土地租賃糾紛」：臺商在青島獨資成立農產公司，期

間發生土地租賃、銀行放貸等糾紛，遭陸方法院限制高

消費，不得乘坐飛機、出國、投資。 

（6）「臺商惡性競爭」：臺商在山東濟南設立農業科技公司，

從事蘭花種植事業，因在陸同業臺商惡性競爭，導致營

運不善，土地使用權慘遭法拍（自由時報，2022.5.9）。 

2.多年投資心血慘遭地方惡霸強佔，含淚停業收場：位於山

東省青島市平度市經濟開發區的某臺商投訴，其公司至該

區投資並合法承租耕作土地，經營農產品種植、包裝、冷

藏業務。惟因新市府遷移至果園周邊，公司陸續遭人恐嚇、

占地、干擾生產程序，嚴重影響企業經營，最後甚至被迫

停業（三立新聞網，2020.8.25）。 

18.醫療產業投資經營

風險 

1.臺灣醫療人員之薪資待遇仍優於中國大陸：中國大陸部分

大城市之三甲醫院（等同於臺灣醫學中心）主治醫師月薪

僅約 7、8萬元臺幣，部分省市三甲醫院院長年薪約新臺幣

100多萬，不如臺灣醫師。一名臺灣醫師在陸執醫多年後，

離開醫院，當起醫藥記者，原因就是醫師的薪資太低，壓

力大、工作時間長，而記者薪水加上額外福利，遠優於醫

師（經濟日報，2018.3.1）。 

2.醫學院畢業生赴陸執業範圍可能受限，且回臺後可能面臨

學歷不被承認之窘境：不同國家或地區的醫學院訓練，都

是以該國主要疾病為主體，「我國畢業生不一定能派上用

場」。目前我國約有 200~300位醫師取得中國大陸醫師執業

資格，但實際赴陸後卻發現條件受到限制，包括可能只開

放到偏遠地區執業、或只能在臺資醫院執業。另外，取得

中國大陸醫師執照之學生，未來也要先想好後路。否則辛

苦取得中國大陸醫師資格，後政策轉彎，想回臺卻可能發

生學歷不被承認問題（ETToday，2018.3.2）。 

 


